
山东省实验小学财务报销管理办法

为了加强财务管理，规范财务报销流程，提高资金的使

用效益，更好的为教育、教学工作服务，促进小学教育事业

的健康发展，根据《事业单位财务规则》及《中小学会计制

度》，结合单位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一、原始发票、单据的基本要求

（一）票据合法，原始凭证必须是正式发票或财政、税

务等部门印发的正规收据。原始凭证不能存在涂改现象，随

意涂改原始凭证即视为无效凭证，财务可不予以报销。

（二）有效性，发票或收据须在税务机关规定的使用有

效期内，不能存在跨期现象。如报销人的发票或收据存在过

期或跨期，财务部门有权利要求报销人更换发票或不予以报

销。

（三）发票内容要清楚、齐全：发票内容应写清商品或

服务的详细内容，不能只写大类，如果发票内容开据的是大

类比如：办公用品，则后面应附详细的购货清单。发票要素

须齐全，包括开票日期、发票单位名称、单价、数量、金额

等项目，大小写要相符，字迹清晰，大小写金额不符的，财

务有权不予以报销。

（四）印章要齐全：报销的发票必须有税务机关统一印

制的发票监制章，并加盖开票单位发票专用章；事业收据必

须有省或市级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财政票据监制章并加盖



财务专用章；发票后所附的明细也必须加盖开票单位的财务

专用章或发票专用章。

（五）原始报销发票或单据严重破损导致内容不全、不

清的，财务人员有权要求报销人更换或不给予报销。

二、财务报销手续及要求

（一）财务报销审批权限

学校实行单位负责人审批制度，所有的财务支出都必须

经单位主要负责人审批签字后，方可到财务室办理结算。

（二）财务报销基本流程

1. 经办人在购买相关物品前，需先到财务室领取申购

单，详细填制需购物品的名称、规格、单价等，在部门负责

人、财务负责人、分管校长、校长签字后方可购买。不能私

自越权，否则不予报销。

2. 在取得相关原始单据后，经办人应及时将单据交由

财务人员审核。对于审核不通过的发票，经办人应按财务人

员的要求更换发票，对审核通过的发票，财务人员应在发票

上加盖报销专用章。经办人应写清事由，经部门负责人、财

务负责人、分管校长、校长签字后方可报销。

3. 经办人应提供发票开具单位的准确的对公账户、开

户行及账号等基本信息。

4. 对日常费用的报销应填写费用报销单。日常费用是

指日常发生的、金额较小的费用，该类费用报销时，应使用

“费用报销单”。费用报销者自行将报销附件黏贴于“费用

报销单”后，按照“费用报销单”上内容填写完整，并在经



办人处签字，经部门负责人、财务负责人、分管校长、校长

签字后方可到财务报销。

（三）财务报销基本要求

1. 各种凭证、单据一律要求用碳素笔填写，做到内

容完整、字迹清晰、工整，不得涂改。人民币大小写要清楚、

完整、正确，小写必须写到分位，没有的用 0 补齐。

2. 票据黏贴应按财务人员的要求，做到整齐、牢固、

美观，做到无撕裂、无损坏。不要将票据颠倒放置、黏贴，

在黏贴时不要使用双面胶。对于黏贴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单

据，财务部门有权退回，要求报销人员重新黏贴。

3. 对使用定额发票报销的，经办人应在每张定额发

票上签字，并写清实报金额。

三、报销注意

（一） 按照鲁财库[2013]18 号第八条规定，可以报销

现金的项目仅限临时人员劳务报酬、差旅费补助、不具备刷

卡条件的公务支出、个人救济费、抚恤金、慰问金、遗属补

助等、财政厅核准项目。

（二）按照省财政厅的要求，严格执行公务卡结算的相

关规定。教师在使用公务卡进行结算时，要保存好刷卡单据；

若取得刷卡单据困难的，也可去银行自行打印消费记录。


